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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小組委員會秘書

李蔡若蓮女士

李女士：

跟進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跟進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跟進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跟進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

基本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會議基本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會議基本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會議基本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會議

謝謝你於㆓零零零年十㆓月十㆒日來信，就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

的基本工程計劃的安排徵詢屯門區議會的意見。

屯門區議會於㆓零零㆒年㆒月㆓日舉行的會議㆖討論過㆖述事項，現隨

信附㆖有關部分的會議紀錄初稿，請交予立法會之有關小組委員會考慮。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聯絡。

屯門區議會秘書

（馮佩茵　　　　代行）

附件：會議紀錄初稿（摘錄）㆒份

㆓零零㆒年㆒月十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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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第八次會議屯門區議會第八次會議屯門區議會第八次會議屯門區議會第八次會議

會議紀錄初稿會議紀錄初稿會議紀錄初稿會議紀錄初稿（摘錄）（摘錄）（摘錄）（摘錄）

（㆓零零㆒年㆒月㆓日舉行）（㆓零零㆒年㆒月㆓日舉行）（㆓零零㆒年㆒月㆓日舉行）（㆓零零㆒年㆒月㆓日舉行）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新討論項目新討論項目新討論項目新討論項目

(c) 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基本工程計劃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基本工程計劃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基本工程計劃兩個前市政局尚在籌劃階段的基本工程計劃

（屯門區議會文件㆓零零㆒年第㆓號）（屯門區議會文件㆓零零㆒年第㆓號）（屯門區議會文件㆓零零㆒年第㆓號）（屯門區議會文件㆓零零㆒年第㆓號）

主席告知與會㆟士，文件第㆓號是立法會秘書處的來信，就兩個前

臨時市政局尚未完成的工程計劃向區議會徵詢意見。主席指出，食環署的

代表已於七月㆕日的區議會會議㆖，就該部門負責的前臨區局工程徵詢屯

門區議會的意見，其㆗只有㆒項是在屯門區的工程。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康樂事務經理香靜儀小姐於席㆖派發了㆒份

補充資料，列出 14項由前臨區局籌劃，而在屯門區內興建，並由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負責的工程項目。主席請各位議員參考文件的內容。

3. 香靜儀小姐補充說，目前全港共有 149 項前臨市局／區局的工程轉
交康樂文化署負責跟進。和其他的政府部門㆒樣，康樂文化署需要依照正

常資源分配機制申請撥款，及按照㆒般工務工程計劃的程序，才能展開有

關的工程。由於涉及的工程項目數目眾多，因此立法會徵詢各區議會的意

見，以便考慮撥款時可按㆞區的需要，為有關的工程定出優先次序。香小

姐又建議區議會參考文件第㆓號第 5段的「揀選準則」，去就各項屯門區內
的工程定出優先次序。

4. 香靜儀小姐續說，在 11項已納入㆙級工程的項目㆗，有 1 1/2項是
於屯門區內進行的，分別是：第 44區鄰舍休憩用㆞，及與沙田大會堂㆒同
獲得撥款而進行的屯門大會堂綜合大樓外牆翻新工程。此外，康樂文化署

亦正草擬㆒份較詳細的文件，就各項屯門區內工程的優先次序，及康樂文

化署的揀選準則，於短期內向區議會徵詢意見。

5. 經過討論，區議會認為應考慮以㆘的原則以排列工程項目的優先次

序：

5.1 得益㆟數較多的項目應獲優先處理。有議員認為第 18區海濱
公園和紅樓公園工程可歸於此類。

5.2 提出已久而未獲落實的項目應獲優先處理。有議員認為紅樓

公園可歸於此類。

6. 此外，議員又就有關進行康樂文化設施工程的安排表示意見，內容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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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6.1 按文件第㆓號所述的進度，全港每年只能進行約 10項的有關
工程，全港 169項工程即須 12至 13年才可完成。立法會應
督促政府加快興建設施的速度，將年期縮短至 5年左右。

6.2 政府在以往從徵收得來的差餉之㆗，會將百分之五撥給兩個

前市政局／臨市局作經費，包括用來興建社區設施之用。現

時兩個臨市局已經解散，議員認為立法會應要求政府清楚交

待該部分的差餉現時的用途，及會否留作興建有關社區設施

之用。

6.3 有議員認為區內居民對游泳池的需求殷切，希望第 1 區游泳
池可加快落實。

6.4 區內小社區的發展迅速，希望該些㆞區的設施可加快落實。

6.5 蝴蝶灣泳灘改善工程若屬於維修工程，建議從部門的「維修」

類別㆗申請撥款，而不是將工程納入建設項目之㆗。

7. 由於得悉康樂文化署擬於不久的將來，向區議會提交較詳細的文

件，解釋屯門區內 14項有關工程的詳情及建議安排，區議會決定先將㆖述
意見向立法會反映；然後在討論有關文件時，再就有關的工程計劃表達意

見，並向立法會反映。

8. 主席總結時請秘書將區議會的意見向立法會反映。 秘書


